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教練獎勵辦法修正
草案總說明 

現行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教練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係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業，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已併入教育部，並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

署)，相關業務並由體育署承接；又為鼓勵指導及培訓身心障礙選手

之有功教練（以下簡稱教練），宜參考有功教練獎勵辦法規範機制，

提供教練獎勵，俾使身心障礙運動選手（以下簡稱選手）之教練得到

相對公平之待遇，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修正名稱） 

二、本辦法所稱選手及教練之要件。(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教練獎助金獎勵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增列教練之獎勵方式。（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增列教練帶隊之選手參加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得獎助金，或    

同一選手獲得獎助金二次以上者，依選手所獲得最優名次為準，    

發給教練獎助金，並以一個為限。（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修正機關名稱。（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一    

條） 

七、申請人對於審查結果不服者，提起複審之期程。（修正條文第十    

條） 

八、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臨場表現特殊優異者，其經費已編列委    

辦費，並符審計作業，無規定之必要，爰予以刪除。（刪除現行

條文第十二條） 

九、修正附表增列教練獎助金金額。（附表）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教練獎勵辦法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 

功教練獎勵辦法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教 

練獎勵辦法 

依國民體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參加國內外運動賽會成

績優良之運動選手、身心障礙

運動選手與其有功教練，及對

體育運動有特殊貢獻之個人或

團體，政府應予以獎勵；其獎

勵對象、條件、程序、方式、

撤銷、廢止、註銷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爰將本辦法名稱修正

為「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

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績

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

教練獎勵事項，依國民體育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

法。 

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教練獎勵事項，依

本辦法規定。本辦法未規

定者，依本法或其他法令

規定。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規定為法規適用當

然之理，毋庸訂定，爰予

刪除。 

第二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運

動選手(以下簡稱選手)及

有功教練 (以下簡稱教

練)，指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參加該屆國際運動賽 

    會(以下簡稱賽會) 

    之國家代表隊選手及 

    其實際指導之帶隊教 

    練。 

國內運動賽會選手及教練之

獎勵，由舉（主）辦單位

或參加單位另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獎勵對象

如下： 

一、國際運動賽會績優身心

障礙選手及其教練獎

勵，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之。 

二、國內運動賽會績優身心

障礙選手及其教練獎

勵，由舉（主）辦單位

或參加單位另行訂定獎

勵規範。 

前項第一款所稱教練，    

指國家代表隊教練。 

一、現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項修正移列為第一項，明

定本法所稱身心障礙運動

選手(以下簡稱選手)及有

功教練(以下簡稱教練)之

要件。 

二、現行第一項第二款移列為

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帶隊教

練，指帶領國家代表隊參

加國際運動賽會之教練。

考量帶隊教練臨場對於選

手之指導，攸關選手是否



能發揮平常應有之實力，

並囿於經費有限，爰修正

明定獎勵實際指導選手之

帶隊教練。 

 

第三條 選手參加賽會符合下

列規定者，依本辦法規定予

以獎勵：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     

    動會（以下簡稱帕運    

    會）：前六名。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聽障奧運）： 

    前五名。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以下     

    簡稱亞帕運)：前三名。 

  四、下列國際性（不包括前 

三款所定賽會及第五款

亞洲地區或亞洲暨太平

洋地區）身心障礙者運

動賽會： 

（一）每四年舉辦一次，且     

      會員數達六十個以 

      上賽會：前三名。 

（二）每四年舉辦一次，且 

      會員數達三十個以 

      上未達六十個賽 

      會：前三名。 

（三）每二年舉辦一次，且 

      會員數達三十個以 

      上賽會：前三名。 

  五、亞洲地區或亞洲暨太平 

洋地區，每二年以上舉

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

十個以上之各類身心障

礙者運動賽會：前三名。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獎助金發

給對象如下： 

一、獲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

運動會（以下簡稱帕運

會）前六名者。 

二、獲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

會（以下簡稱聽障奧運）

前五名者。 

三、獲亞洲帕拉運動會前三

名者。 

四、參加下列國際性（不含

亞太地區）身心障礙者

運動賽會： 

（一）獲每四年舉辦一次且

會員數達六十個以上

賽會前三名者。 

（二）獲每二年或每四年舉

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

十個以上賽會前三名

者。 

五、獲每二年以上舉辦一次

而其會員數達三十個以

上之亞洲暨太平洋區各

類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

前三名者。 

第一項各款所定名次，

以其主辦單位頒訂競賽規範

規定之頒獎名次為限；其競

賽規範未規定者，以各該運

動種類之國際運動競賽規範

所定名次為限。其頒獎名次

未明確區分者，其名次排

定，由本會依實際參賽成績

認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所定獎勵對象，以各全國性

身心障礙運動組織於賽前向

本會提報，並經本會核定之

最優（高）級組賽會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由現行第一項移列，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四條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四、現行第三項及第四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七條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配合部分國際組織變革及

賽會區域調整，例如國際

窗口協會參賽賽會區域，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

會調整為為亞洲地區；中

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

會則仍為亞洲暨太平洋地

區，爰將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所定「亞太地區」修正

為「亞洲地區或亞洲暨太

平洋地區」，第五款所定

「亞洲暨太平洋區」修正

為「亞洲地區或亞洲暨太

平洋地區」，俾符應實務現

況。 



其為新興增辦之運動賽會且

已舉辦二屆以上者，始得提

出。但其獎勵申請未於賽前

提報本會審查核定者，不納

入本辦法獎勵範圍。 

    前項申請應檢附資料如     

下： 

一、符合參加會員數。 

  二、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       

      範。 

三、該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

性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

其他相關資料。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

料。 

第四條 前條各款所定名次，

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以主辦單位所定競賽   

規範規定之最優級組之

名次定之。 

  二、前款競賽規範未規定

者，以各該運動種類之

國際運動競賽規則所定

名次定之。 

      前項各款所定名次，其

以第某名至第某名之組群表

示，且未明確區分名次者，

以該組群最優名次定之。 

第四條第二項 

第一項各款所定名次，

以其主辦單位頒訂競賽規範

規定之頒獎名次為限；其競

賽規範未規定者，以各該運

動種類之國際運動競賽規範

所定名次為限。其頒獎名次

未明確區分者，其名次排

定，由本會依實際參賽成績

認定之。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前段移列，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後段移列，並修正

明定未明確區分名次者之

認定。 

三、第一項所定情形，舉例說

明如下，例如 A 賽會中分

成甲、乙及丙三組，其中

甲組及乙組為一般民眾參

加之組別，丙組依國際規

則舉行並經初賽後之比

賽，則應取丙組為最優級

組之名次定之。 

四、第二項所定情形，例如本

辦法規範獎勵前五名，其

賽會頒給選手之獎狀上所

載為第三名至第六名者，

應以第三名之成績頒給獎

勵。 

第五條 選手及教練之獎勵方

式如下： 

一、選手：依參加之賽會種

類及其項目、獲獎名

次，發給獎助金及獎狀。 

二、教練：依其實際指導帶

隊之選手參加之賽會種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獎勵方式

如下： 

一、選手獎助金（以下簡稱

獎助金）。 

二、以本會名義發給獎狀。 

前項第一款獎勵方式不

包含獲國際性特殊奧林匹克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及

第二項移列，並增列教練

之獎勵方式，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移列，另為鼓勵指



類及其項目、獲獎名

次，發給獎助金及獎狀。 

  前項選手及教練參加之

賽會種類及其項目、獲獎名

次及其應得之獎助金金額，

規定如附表。 

  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

賽會於我國舉辦，且符合本

辦法獎勵規定者，加發前項

附表所列獎助金金額二分之

一。 

運動賽會前三名選手。但得

頒給獎狀；其為國家代表隊

教練者，亦同。 

第五條  選手獎助金，依附表

規定給予獎勵。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定賽會於我國境 

內舉辦且符合本辦法各該獎 

勵要件者，加發獎助金二分 

  之一。 

導及培訓身心障礙選手之

教練，宜參考有功教練獎

勵辦法規範機制，提供教

練獎勵，俾使其得到相對

公平之待遇，爰增列教練

獎金及獎勵範圍。 

三、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移列，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六條 選手及教練獎助金之

發給，除依前三條規定外，

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選手參加同一賽會，同

時獲得前條第二項附表

所定個人賽名次及團體

賽名次，或個人賽不同

項目，或團體賽不同項

目名次者，均發給獎助

金。 

二、賽會因情事變更合併

舉行而同時取得給獎資

格者，應由選手自行擇

一申請發給獎助金。 

三、第三條各款賽會競賽

種類之項目，應有五國

（地區）及五隊（人）

以上參賽，且獲主辦單

位頒發獎牌（獎狀），始

核給獎助金。但其有資

格賽及獲得帕運會、聽

障奧運或亞帕運前三

名，且非屬最後一名

者，不受五國（地區）

及五隊（人）以上參賽

規定之限制。 

      教練帶隊之選手參加

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得

獎助金，或同一選手獲得獎

助金二次以上者，以選手所

獲得最優名次為準，發給教

練獎助金，並以一個為限。 

第六條  選手獎助金之發給，

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依下

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同一賽會而同時取得個 

    人賽及團體賽之給獎資

格者，均核給獎助金。 

二、賽事因情事變更合併舉 

    行而同時取得給獎資格 

    者，應就前二條規定，

自行擇一核給獎助金。 

三、第四條各款規定之競 

   賽，應有五國（地區）及 

   五隊（人）以上參賽，且 

   獲主辦單位頒發獎牌（獎 

   狀），始核給獎助金。但 

其有資格賽及獲帕運、聽 

   奧、亞洲帕運前三名且非 

   屬最後一名者，不受五國 

  （地區）及五隊（人）以 

上參賽限制。 

  四、選手符合前款規定而其        

     名列全體參賽選手最末 

名次者，仍不予核給獎      

助金。 

一、第一項第一款由現行第一

款修正移列，第一項第二

款由現行第二款修正移

列，第一項第三款由現行

第三款及第四款整併後，

修正移列，並均增列教練

為獎助金發給對象。 

二、依有功教練獎勵辦法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符合前條

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

手所獲國光獎章等級頒發

國光獎章一枚，其指導選

手同賽會有二人以上選手

獲獎或同一選手獲獎二次

以上者，依所獲得最優等

級頒給之。」，教練僅依選

手所獲得最優等級給予獎

勵，參考相同意旨，並基

於衡平考量，指導身心障

礙選手之教練亦應以給予

一個獎勵為限，爰增列第

二項明定之。 

第七條 參加第三條第四款或第四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四



第五款賽會，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並由全國性身

心障礙運動組織(以下簡稱

申請單位)於賽會開始一個

月前，檢附參賽團隊之選

手、教練及相關人員名單及

賽會相關文件、資料，向教

育部申請核定後，始得依本

辦法規定予以獎勵： 

一、主辦單位定有分級制， 

  且為最優級組之賽會。 

二、連續舉辦二屆以上之新 

興增辦之運動賽會。 

   前項申請之文件、資   

料，規定如下： 

一、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   

範。 

二、賽會會員數。 

三、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性

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

其他相關資料。 

五、其他經教育部指定之資

料。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所定獎勵對象，以各全國性

身心障礙運動組織於賽前向

本會提報，並經本會核定之

最優（高）級組賽會為限；

其為新興增辦之運動賽會且

已舉辦二屆以上者，始得提

出。但其獎勵申請未於賽前

提報本會審查核定者，不納

入本辦法獎勵範圍。 

    前項申請應檢附資料如 

下： 

一、符合參加會員數。 

二、賽會中英文版競賽規

範。 

三、該賽會及其他相關國際

性賽會現況說明。 

四、最近二屆參賽會員數及

其他相關資料。 

  五、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        

      料。 

條第三項移列，明定申請

參加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

款或第五款賽會之程序，

並增列申請期限，其餘酌

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四條

第四項移列，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八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

者，由申請單位於選手參加

之賽會結束日之次日起一個

月內，檢具下列文件、資料，

向教育部申請選手及教練之

獎勵： 

一、獲獎選手及教練名冊。 

二、賽會主辦單位發給選手

之獎狀(牌)。 

三、賽會主辦單位頒發之成

績證明。 

四、比賽成績紀錄表。 

五、競賽規程。 

六、秩序冊。 

七、參賽公函。 

八、其他教育部指定之文

件。 

申請文件、資料不完備

者，教育部應通知申請單位

第八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

者，由各組團參賽單位（以

下簡稱申請單位）檢具下列

資料報本會審查： 

一、賽會規範（含競賽規程

或秩序冊，並應含大會

獎勵說明、名次頒給範

圍或方式）。 

二、成績證明：獎牌（狀）

及主辦單位（裁判組）

核章之成績證明。 

三、參賽紀錄表：出場紀錄

表（含成績或比數紀

錄）。 

四、本會或其他權責單位核

定參賽公文及其名冊。 

五、賽會規模證明：參加各

該賽會會員數目及實際

參賽會員數目。 

一、第一項，修正選手及教練

申請獎勵時應檢具之文

件、資料及期限。 

二、現行第二項，因第一項已

明定應於賽會結束日之

次日起一個月內向教育

部申請獎勵，爰予以刪

除。 

三、增列第二項，明定申請文

件、資料之補正程序。 

四、第三項，由現行第三項前    

段修正明定申請期限展    

延之程序及期限。 

五、現行第三項後段，配合修

正第四項規定「申請單位

於賽後未依前二項規定辦

理者，選手及教練得自知

悉之日起二個月內，準用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不予受理。 

      申請單位未能於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申請者，應於期

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

向教育部申請展延，其展延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

個月。 

      申請單位於賽後未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者，申請獎勵

選手及教練得自知悉之日起

二個月內，準用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申請獎勵。 

 

六、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證明

文件。 

申請單位應自行辦理初

審；並於各該賽會終了後三

個月內，檢齊初審合格名冊

及前項各款資料報本會審

查。 

申請單位未能如期申請

完成前項初審且報本會者，

應於前項申請期限內以書面

向本會申請展延，其展延以

一次且以二週為限。其因申

請單位逾期申請而導致受獎

人權益受有損害者，由申請

單位自行負責，並列為本會

考評缺點紀錄。原應依本辦

法規定獎勵之受獎人得向本

會申訴，而由本會逕予審

查。並將審核結果通知申請

單位及各該受獎人。 

對於前項審核結果有不

服者，得於收受通知日起一

個月內向本會提起複審；本

會應於受理二個月內函復複

審結果。 

獎勵。」，爰予以刪除。 

六、增列第四項，明定申請單

位未依規定申請獎勵選手

及教練時，選手及教練得

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申請獎勵。  

七、現行第四項所定對於現行

第三項審核結果之救濟一

節，以現行第三項並非審

核之規定，爰將現行第四

項移列至第十條第二項。 

 

 

 

第九條  為審查前條申請案，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

育署）得遴聘相關學者專

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

表組成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教練獎勵審查會（以

下簡稱獎審會）辦理之。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

依原規定遴聘之委員，得繼

續擔任獎審會之委員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本會應遴聘相關學者

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本會

人員設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

手及其教練獎勵審定會（以

下簡稱獎審會），辦理本辦

法規定之獎勵審查（含複審）

等相關事項。 

 獎審會設置及審議要

點，由本會另定之。 

本辦法修正前，已依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績優身心

障礙運動選手暨教練獎勵

審查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

遴聘之召集人及委員，繼續

分別擔任第一項獎審會之

召集人及委員，不另發（換）

給聘書，至原任期屆滿，不

適用前二項規定。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第三項修

正移列，明定本辦法修正施

行前，已依現行規定遴聘之

委員，得繼續擔任績優身心

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教練獎

勵審查會(以下簡稱獎審

會)之委員，至原任期屆滿

為止。 

三、獎審會設置及審議要點，

無需於本辦法規定，爰將現

行第二項予以刪除。 

第十條  申請案經審查通過，第七條  獎助金以本會於每次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七條



並由教育部核定後通知申

請單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

教練，並由體育署辦理獎狀

之發送；其獎助金應直接撥

入受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

帳戶。 

      申請案經審查結果未通

過者，應通知申請單位或申

請獎勵選手及教練；申請單

位或申請獎勵選手及教練

不服者，得自收受通知之日

起一個月內，向教育部申請

複審，教育部應於受理之次

日起二個月內回復複審結

果。 

獲獎審定後，由委託轉帳代

發之金融機構，直接撥入受

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 

第八條  第四項 

對於前項審核結果有

不服者，得於收受通知日起

一個月內向本會提起複審；

本會應於受理二個月內函復

複審結果。 

修正移列，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八條

第四項移列，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相關事項，本

會得委任本會所屬機關或

委託相關體育運動專業團

體或機構辦理。但其應以本

會名義自行辦理事項如下： 

一、獎審會成員指定及聘書

發給。 

二、獎助金及獎狀之發給。 

三、其他應由本會自行辦理

之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規定未涉權限移轉，

無規定之必要，爰予以刪

除。 

第十一條  申請獎勵選手及教

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獎勵；已核定受獎資格者，

撤銷或廢止之，其獎助金及

獎狀並追繳之： 

一、違反運動禁藥或其他

規定，經賽會主辦單位

查證屬實，其名次經撤

銷。 

二、前款以外，經獎審會認

定有違背運動員精神及

其他有損害國家形象應

撤銷或廢止獎勵情事。 

 

第十一條  受獎人於本辦法規       

  定獎勵事項申請當時，即有 

  違反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 

  World Anti-Doping 

Agency，即 WADA ）相關規

範或違背運動員精神有損國

家形象而嗣後發現者，其處

理方式如下： 

一、違反運動禁藥規範經賽

會主辦單位查證屬實，

並撤銷其名次成績者，

應以本會名義核定，撤

銷其獎狀及獎助金。其

已頒發者，分別予以註

銷及收回。 

二、違背運動員精神有損國

家形象者，應以本會名

義核定，撤銷其獎狀及

一、本條由現行第一項及第三

項整併移列，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配合本條已修正明定追繳

獎金及獎狀之規定，爰將

現行第二項予以刪除。 



獎助金。其已頒發者，

予以註銷及收回。 

受獎人應於本會繳回通

知書送達次日起十日內，向

本會辦理繳回事宜。其屆期

未繳回者，本會依法催繳。

其仍未繳回前之該員申請案

件不予獎勵。 

受獎人受獎後，而嗣後

發生第一項各款情形者，本

會得廢止其獎狀之受獎資

格，其原已受領之獎狀，應

併予註銷及收回。 

 第十二條  參加國際性綜合運

動賽會臨場表現特殊優異

者，本會得主動以行政院院

長或本會首長名義頒給即時

鼓勵金。 

一、本條刪除。 

二、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

臨場表現特殊優異者，其

經費已編列委辦費，並符

審計作業，無頇於此條文

明列。 

三、查參加國光體育獎章及獎

助學金頒發辦法所定之國

際運動賽會有臨場表現特

殊優異者，亦有頒給即時

鼓勵金之情事，其經費亦

係編列於委辦費。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國際賽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助金額度表 

                                                                          （金額：新臺幣萬元） 

獲獎名次 

            獎助金 

     職稱 

賽會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註 

一、身心障礙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 (帕運

會) 

選手 240 144 84 48 30 18 

 
教練 15 10 5    

二、聽障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 (聽障奧運

會) 

選手 120 72 42 24 15  

 
教練 10 5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

(亞帕運) 

選手 38 23 15    
 

教練 5      

四、每四年舉辦一次國

際性(不包括亞洲地區

或亞洲暨太平洋地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且其會員數達六十

個以上。 

選手 75 45 26 

   績優身心障礙選手及其

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發布後

舉辦之賽會，申請單位應

於賽會開始日前，依本辦

法第 7 條規定檢附相關

資料報教育部核定，始得

申請獎勵。 

五、每四年舉辦一次國

際性(不包括亞洲地區

或亞洲暨太平洋地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且其會員數達三十

個以上未達六十個。 

選手 45 26 15 

   

六、每二年舉辦一次國

際性(不包括亞洲地區

或亞洲暨太平洋地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賽

會，且其會員數達三十

個以上。 

選手 45 26 15 

   

七、每二年以上舉辦一

次之亞洲地區或亞洲

暨太平洋地區各類身

心障礙者運動賽會，且

其會員數達三十個以

上。 

選手 19 11 8 

   

 

附表 

國際賽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獎助金額度表 

                                                                          （新臺幣萬元） 

獲獎名次 

獎助金 

   賽會名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備註 

一、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帕運會) 

Paralympic Games 
選手 240 144 84 48 30 18  

二、 達福林匹克運動會(聽障奧運會) 

Summer Deaflympic Games 
選手 120 72 42 24 15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 

    Aisan Para Games  
選手 38 23 15     

四、每四年舉辦一次國際性(不含亞太地

區)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且其會員數達

六十個以上。 
選手 75 45 26 

   獎勵範圍賽會由申請單

位於績優身心障礙選手

及其教練獎勵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25 日發布修正後

賽事舉辦期間始日前，先

依本辦法第 4 條規定檢

附相關資料報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審定決議後，再

行納入本辦法規定之獎

勵範疇。 

五、每二年或四年舉辦一次國際性(不含

亞太地區)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且其會

員數達三十個以上。 
選手 45 26 15 

   

六、每二年以上舉辦一次之亞洲暨太平

洋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且其會員

數達三十個以上。 
選手 19 11 8 

   

 

增列明定有功

教練之獎助金

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